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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甄選「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橘線O13站土地開發案」 

【甄選文件】第二次補充公告修正對照表 

壹、 因應近期市場金融環境變化，營建物價仍位於近年高點，另自本案111年4月15日公告，我國央行理監事會議已分別於6月16日、9月22日兩度決議升息，爰納入投資

人得採分期開發機制，調整權利價值權利金分期繳付比例，併變更或補充甄選文件對應內容。考量分期開發與權利價值權利金繳付等機制之調整，須予潛在廠商投資規

劃評估合理作業時間，本案申請書件受理期間由原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5 時截止，延長受理期間至 111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截止。  

項次 原公告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內容（111.7.15）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1. 

投資人須知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

工作範圍 

 投資人須知四、本開發案徵求投資人之工

作範圍 

新增 

(四)分區開發方案 

1.本基地允許投資人採分區進行開發，至

多得分二區辦理，依序為先開發區與後開

發區。 

2.投資人規劃採分區開發方式辦理者，應

於開發建議書內提出分區開發整體規劃構

想，並載明各區開發範圍與預定施工期程

及措施。惟先開發區範圍之開發面積不得

低於本案基地面積 40%，並應於先開發區

開發範圍內完成本須知附件六所示需求設

施。 

3. 投資人應自先開發區範圍建物領得建

造執照日起 3年內，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

後開發區範圍建物之建造執照，並應自領

得後開發區建造執照日起 180 日內向建築

主管機關申報開工，並將建築主管機關同

意之文件提送高雄市政府。 

因應近期市場金融環境變化，營建物價仍位於近年

高點，另自本案 111年 4月 15日公告，我國央行理

監事會議已分別於 6 月 16 日、9 月 22 日兩度決議

升息，爰納入投資人得採分期開發機制，茲新訂本

條款文字。 

須知-4 

2. 
投資人須知 七、最優申請人應拆 

除地上物及負擔相關費用 

 投資人須知 七、最優申請人應拆 

除地上物及負擔相關費用 

本案經本府交通局核算廢料殘值為 52萬 8,831元整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11 年 9 月 22日高市交運

須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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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公告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內容（111.7.15）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本基地地上之鳳山轉運站，由最優申請

人依法申請拆除執照並進行拆除作業，

拆除後應依照規定辦理建物滅失登記，

相關費用均由最優申請人自行負擔不得

列入建物貢獻成本，並於辦竣滅失登記

後 7 日內將廢料殘值 36 萬元整(實際

繳付金額仍依本府經交通局核算並經簽

報市府核定為準)匯入捷運局指定帳戶。 

本基地地上之鳳山轉運站，由最優申請人

依法申請拆除執照並進行拆除作業，拆除

後應依照規定辦理建物滅失登記，相關費

用均由最優申請人自行負擔不得列入建物

貢獻成本，並於辦竣滅失登記後 7 日內

將廢料殘值 52 萬 8,831 元整(業經本府核

定，最優申請人不得異議或要求重新鑑價

) 匯入交通局保管金專戶（帳號：

102103160186）。 

設字第 11147975500 號函），爰修訂最優申人應匯

入之廢料殘值金額及交通局保管金專戶（帳號：

102103160186） 

3. 

投資人須知 九、甄選注意事項  

（一）本開發案公告期間：自民國（以下

同）111 年 4 月 15 日起至 111年 9月

15日止。 

投資人須知 九、甄選注意事項  

（一）本開發案公告期間：自民國（以下

同）111 年 4 月 15 日起至 111年 10月

31日止。 

投資人須知 九、甄選注意事項  

（一）本開發案公告期間：自民國（以下

同）111 年 4月 15 日起至 111 年 12 月

30 日止。 

考量分期開發與權利價值權利金繳付等機制之調整

，須予潛在廠商投資規劃評估合理作業時間，茲修

訂本條款。 

須知-5 

4. 

投資人須知 十一、申請作業規定  

（二）本開發案申請書件包含各項申請

書件（含申請保證金繳納證明文件）、開

發建議書及分配比例承諾書，應於本開

發案公告日起（111年 4 月 15 日）至截

止收件日（111 年 9 月 15日）下午 5 時

整前書面密封，以郵遞（以郵戳為憑）或

專人於上班時間內寄（送）達捷運局政風

室（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號 10樓，

逾期不予受理。倘本開發案申請書件收

件截止日，機關因故停止上班，截止日遞

延至次一個上班日。 

投資人須知 十一、申請作業規定  

（二）本開發案申請書件包含各項申請書

件（含申請保證金繳納證明文件）、開發建

議書及分配比例承諾書，應於本開發案公

告日起（111年 4 月 15 日）至截止收件

日（111 年 10 月 31日）下午 5 時整前書

面密封，以郵遞（以郵戳為憑）或專人於

上班時間內寄（送）達捷運局政風室（高

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號 10樓，逾期不予

受理。倘本開發案申請書件收件截止日，

機關因故停止上班，截止日遞延至次一個

上班日。 

投資人須知 十一、申請作業規定 

（二）本開發案申請書件包含各項申請書

件（含申請保證金繳納證明文件）、開發建

議書及分配比例承諾書，應於本開發案公

告日起（111年 4 月 15 日）至截止收件

日（111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整前書

面密封，以郵遞（以郵戳為憑）或專人於

上班時間內寄（送）達捷運局政風室（高

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 10 樓，逾期不

予受理。倘本開發案申請書件收件截止日

，機關因故停止上班，截止日遞延至次一

個上班日。 

依項次 3意旨，配合調整截止收件日。 

須知-7 

5. 

投資人須知 十九、開發建議書應載內容

及相關規定 

(一)申請人之開發建議書應力求展現本

 

 

投資人須知 十九、開發建議書應載內容及

相關規定 

(一)申請人之開發建議書應力求展現本開

依項次 1 意旨，配合調整開發建議書應載內容及相

關規定。 

須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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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公告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內容（111.7.15）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開發案對都市發展之貢獻，內容至少應

載明： 

10.開發時程計畫（包括執行開發計畫各

階段之作業內容與時程預估）。 

發案對都市發展之貢獻，內容至少應載明： 

10.開發時程計畫（包括執行開發計畫各階

段之作業內容與時程預估）；若有分區開發

計畫者須包括分區開發履約執行配套措施

，並應符合本須知第四點第（四）項。  

6. 

投資人須知 十九、開發建議書應載內容

及相關規定 

(一)申請人之開發建議書應力求展現本

開發案對都市發展之貢獻，內容至少應

載明： 

13.財務計畫：包括財務基本假設與參

數設定、預估自有資金比例、預估投資

總金額、預估開發建物各樓層區位價值

及加總後之開發建物總權值、預估營運

收支總金額、資金籌措與償還計畫、分

年現金流量、投資效益、敏感度分析、

風險評估及管控機制，資金籌措計畫應

說明因取得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其他土

地開發案之投資權而造成權益不足之增

資計畫。 

 投資人須知 十九、開發建議書應載內容及

相關規定 

(一)申請人之開發建議書應力求展現本開

發案對都市發展之貢獻，內容至少應載明： 

13.財務計畫：包括財務基本假設與參數

設定、預估自有資金比例、預估投資總金

額、本基地全區之開發預估開發建物各樓

層區位價值及本基地全區之開發加總後之

開發建物總權值、預估營運收支總金額、

資金籌措與償還計畫、分年現金流量、投

資效益、敏感度分析、風險評估及管控機

制，資金籌措計畫應說明因取得高雄市大

眾捷運系統其他土地開發案之投資權而造

成權益不足之增資計畫。採分區開發方式

辦理者，應分別敘明財務計畫。 

依項次 1 意旨，配合調整開發建議書應載內容及相

關規定。 

須知-18 

7. 

投資人須知附件一之 11規格文件自主

檢查表 

10.開發時程計畫 

 投資人須知附件一之 11規格文件自主檢

查表 

10.開發時程計畫；若有分區開發計畫者

須包括分區開發履約執行配套措施，並應

符合本須知第四點第（四）項 

依項次 1意旨，配合調整規格文件自主檢查表。 須知附

件 1-14 

8. 

投資人須知附件一之 12投 標 文 件 

套 封 

截止期限： 

111年 9月 15日下午 5時整前寄/送

達。 

 

投資人須知附件一之 12投 標 文 件 套 

封 

截止期限： 

111年 10月 31日下午 5時整前寄/送

達。 

 

 

投資人須知附件一之 12投 標 文 件 套 

封 

截止期限： 

111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時整前寄/送

達。 

 

依項次 3意旨，配合調整截止收件日。 須知附

件 1-16 

9. 
投資人須知附件三之 3評選項目及評選

標準一覽表 

 投資人須知附件三之 3評選項目及評選標

準一覽表 
依項次 1 意旨，配合調整評選項目及評選標準一覽 須知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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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公告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內容（111.7.15）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開發時程計畫 

 

開發時程計畫；若有分區開發計畫者須包

括分區開發履約執行配套措施，並應符合

本須知第四點第（四）項 

 

表。 件 3-6 

10. 

投資人須知附件三之 3評選項目及評選

標準一覽表 

財務與權益分配計畫 

 投資人須知附件三之 3評選項目及評選標

準一覽表 

財務與權益分配計畫 

財務計畫：包括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預估

自有資金比例、本基地全區之開發預估開發

建物各樓層區位價值及本基地全區之開發加

總後之開發建物總權值、預估營運收支總金

額、資金籌措與償還計畫、分年現金流量、

投資效益分析、敏感度分析、風險評估及管

控機制，資金籌措計畫應說明因取得高雄市

大眾捷運系統其他土地開發案之投資權而造

成權益不足之增資計畫。如採分區開發者，

應分別敘明財務計畫。 

依項次 1 意旨，配合調整評選項目及評選標準一覽

表。 

須知附

件 3-6 

11.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四條 

三、本基地地上之鳳山轉運站，由乙方

依法申請拆除執照並進行拆除作業，拆

除後應依照規定辦理建物滅失登記，相

關費用均由乙方自行負擔不得列入建物

貢獻成本，並於辦竣滅失登記後 7日內

將廢料殘值 36萬元整(實際繳付金額仍

依本府經交通局核算並經簽報市府核定

為準)匯入捷運局指定帳戶。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四條 

三、本基地地上之鳳山轉運站，由乙方依

法申請拆除執照並進行拆除作業，拆除後

應依照規定辦理建物滅失登記，相關費用

均由乙方自行負擔不得列入建物貢獻成

本，並於辦竣滅失登記後 7日內將廢料殘

值 52萬 8,831元整(業經甲方核定，乙方

不得異議或要求重新鑑價)匯入交通局保

管金專戶（帳號：102103160186）。 

依項次 2 意旨，配合修正廢料殘值金額及匯款帳號

。 

須知附

件 4-2 

12.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十二條權利價值權利金之付款方法及

期限 

二、乙方應支付甲方權利價值權利金之

支付方法及支付期限，如下： 

(一) 第 1 期：簽訂契約日起 10 日內，

乙方給付甲方依土地開發計畫所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十二條權利價值權利金之付款方法及期

限 

二、乙方應支付甲方權利價值權利金之支

付方法及支付期限，如下： 

(一) 第 1 期：簽訂契約日起 10 日內，

乙方給付甲方依土地開發計畫所

依項次 1 意旨，配合調整權利價值權利金之付款分

期比例。 

須知附

件 4-12

、須知

附件 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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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公告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內容（111.7.15）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載預估分配權值計算權利價值權

利金 5％。 

(二) 第 2 期：領得建造執照日起 10 日

內，乙方給付甲方依土地開發計

畫所載預估分配權值計算權利價

值權利金 5％。 

(三) 第 3 期：甲方與乙方完成權益分

配協商日起 10 日內，乙方給付甲

方權益分配協議書所載權利價值

權利金 10％。 

(四) 第 4 期：建築物使用執照核發日

起 10 日內，乙方給付甲方權益分

配協議書所載權利價值權利金

10％。 

(五) 第 5 期：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日起 90 日內，乙方給付甲方

權益分配協議書所載權利價值權

利金 70％。 

載預估分配權值計算權利價值權

利金 5％。 

(二) 第 2 期：領得建造執照日起 10 日

內，乙方給付甲方依土地開發計畫

所載預估分配權值計算權利價值

權利金 5％。 

(三) 第 3 期：甲方與乙方完成權益分配

協商日起 10 日內，乙方給付甲方

權益分配協議書所載權利價值權

利金 5％。 

(四) 第 4 期：建築物使用執照核發日起

10 日內，乙方給付甲方權益分配協

議書所載權利價值權利金 5％。 

(五) 第 5 期：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日起 90 日內，乙方給付甲方權

益分配協議書所載權利價值權利

金 80％。 

13.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十二條權利價值權利金之付款方法及

期限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十二條權利價值權利金之付款方法及期

限 

新增 

三、採分區開發者，乙方應支付甲方權利

價值權利金之支付方法及支付期限，

如下： 

(一)第 1 期：簽訂契約日起 10 日內，

乙方給付甲方依土地開發計畫所

依項次 1 意旨，新增採分區開發時，權利價值權利

金之付款方式及期限。 

須知附

件 4-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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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公告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內容（111.7.15）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載預估本基地全區之開發分配權

值計算權利價值權利金 5％。 

(二)第 2 期：「先開發區範圍」領得建

造執照日起 10 日內，乙方給付甲

方依土地開發計畫所載預估預估

本基地全區之開發分配權值計算

權利價值權利金 5％。 

(三)第 3 期：甲方與乙方完成「先開發

區範圍」之權益分配協商日起 10日

內，乙方給付甲方「先開發區範圍」

權益分配協議書所載權利價值權

利金及依土地開發計畫所載預估

「後開發區範圍」之開發分配權值

計算權利價值權利金 5％。 

(四)第 4 期：「先開發區範圍」建物使

用執照核發日起 10 日內，乙方給

付甲方「先開發區範圍」權益分配

協議書所載權利價值權利金及依

土地開發計畫所載預估「後開發區

範圍」之開發分配權值計算權利價

值權利金 5％。 

(五)第 5 期：申請「先開發區範圍」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日起 90日內，

乙方給付甲方「先開發區範圍」權

益分配協議書所載權利價值權利

金 80％；申請「後開發區範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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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公告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內容（111.7.15）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日起 90日內，

乙方給付甲方「後開發區範圍」權

益分配協議書所載權利價值權利

金 80％。 

14.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

案) 

第十二條 

三、前款權利價值權利金於權益分配協

商完成前，以土地開發計畫所載預

估分配權值計算，就其與權益分配

協商完成後之權益分配協議書所載

權利價值權利金之差額，於乙方支

付甲方第 3期權利價值權利金時一

併找補(如第 1、2期與第 3期差額

部分);除雙方另有協議外，如權益

分配協商晚於第 4期使用執照核發

日之後始完成者，該第 4期權利價

值權利金亦應比照上開方式計算及

找補，惟仍應依前款約定之第 4期

時程給付。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十二條 

新增 

四、權利價值權利金之計算，於權益

分配協商完成前，按土地開發計

畫所載預估分配權值計付。土地

開發計畫所載預估分配權值與權

益分配協商完成後之權益分配協

議書所載之權利價值權利金之差

額找補約定如下： 

（一）乙方未採分區開發者，於乙方

支付甲方本條第二款之第 3 期

權利價值權利金時一併找補(如

第 1、2 期與第 3 期差額部分);

如權益分配協商完成晚於本條

第二款之第 4 期使用執照核發

日者，該第 4 期權利價值權利

金亦應比照上開方式計算及找

補，惟仍應依本條第二款約定

於第 4 期時程給付，但雙方另

有協議者，不在此限。 

（二）乙方採分區開發者，屬「先開

發區範圍」權利價值權利金於

乙方支付甲方本條第三款之第

3 期權利價值權利金時一併找

補(如第 1、2 期與第 3 期差額

部分)；如權益分配協商完成晚

於本條第三款之第 4 期使用執

照核發日者，該第 4 期權利價

值權利金亦應比照上開方式計

依項次 1 意旨，修訂及新增採分區開發時，權

利價值權利金之找補方式與時點。 

 

 

 

 

 

 

須知附

件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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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公告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內容（111.7.15）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算及找補，惟仍應依本條第三

款約定於第 4 期時程給付，但

雙方另有協議者，不在此限。

屬「後開發區範圍」權利價值

權利金於乙方支付甲方「後開

發區範圍」之第 5 期權利價值

權利金時一併找補。 

14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十二條權利價值權利金之付款方法及

期限 

五、乙方同意甲方所得主管機關（捷運

獎勵）分配權值之委託建造費用，繳付

方式以權益分配議定價格進行抵繳，該

分配權值之權利價值權利金與委託建造

費用，於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日

起 90 日內一併抵付找補。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十二條權利價值權利金之付款方法及期

限 

六、乙方同意甲方所得主管機關（捷運獎

勵）分配權值之委託建造費用，繳付

方式以權益分配議定價格進行抵繳，

該分配權值之權利價值權利金與委託

建造費用，於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日起 90 日內一併抵付找補。如採

分期開發者，則於各階段完成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日起 90 日內一併抵

付找補。 

同項次 12 說明，茲修訂本條款。 須知附

件 4-15 

15.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

案) 

第十三條 

三、本建物工程完成百分之五十

後，經甲方審查同意，無息退還乙

方所繳履約保證金之二分之一，本

建物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

還原履約保證金之四分之一，餘款

於不動產登記完畢，並本建物共用

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施

設備點交予管委會，無契約未完成

事項，且已完成保固保證金繳納後

日起 10 日內無息退還，甲方退還履

約保證金時，以履約保證金繳納名

義人為通知及退款對象。 

 投資人須知附件四投資契約書(草案) 

第十三條 

三、履約保證金退還： 

（一）未採分區開發者：本建物工程

完成百分之五十後，經甲方審

查同意，無息退還乙方所繳履

約保證金之二分之一，本建物

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

還原履約保證金之四分之一，

餘款於不動產登記完畢，並本

建物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

與其附屬設施設備點交予管委

會，無契約未完成事項，且已

完成保固保證金繳納後日起 10

日內無息退還，甲方退還履約

依項次 1 意旨，修訂及新增採分區開發時，履

約保證金退還之約定 

須知附

件 4-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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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原公告條文 第一次補充公告條文內容（111.7.15） 第二次補充公告內容 主管機關說明 頁碼 

保證金時，以履約保證金繳納

名義人為通知及退款對象。 

（二）採分區開發者：於先開發區建

物工程完成後，經甲方審查同

意，無息退還乙方所繳履約保

證金之二分之一；全區建物領

得使用執照後，無息退還原履

約保證金之四分之一；原履約

保證金之餘款，於不動產登記

完畢，並本建物共用部分、約

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

點交予管委會，無契約未完成

事項，且已完成保固保證金繳

納後日起 10 日內無息退還，甲

方退還履約保證金時，以履約

保證金繳納名義人為通知及退

款對象。 

 


